
赤院医字〔2022〕1 号

医学部本科生实习管理指导意见

根据国家印发的《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

文件精神，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引，坚持高等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深化教育

教学改革，强化我部所属二级学院实习教学的组织与管理，

提高实习教学质量，依据《赤峰学院本科生实习管理规定（试

行）》（赤院院字〔2018〕156 号），结合我部实际，提出如下

指导意见：

第一条 二级学院应根据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专业

性质、专业特点及实习时间等，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实习工

作。原则上生产实习以采用集中实习的方式进行，除了集中

实习方式外，可以安排学生到就业意向单位以分散实习的形

式进行，分散实习的学生数原则上不超过实习生总数的 10%。

第二条 考虑到疫情常态化管控工作、校外不同实习基

地同质化教学的要求，以及专业认证涉及到对不同教学基地

的考核监管，建议二级学院按照专业发展规划合理有序、综

合考量校外实习基地的拓展和建设，确保学生的实习质量落



到实处。

第三条 在进行实习前，二级学院应以实习大纲为基础，

根据专业实习的特点，编制实习计划，经学院批准后，将实

习计划分别送交本学院教务办和医学部备案，医学部统一报

学校教务处。实习计划应包括：实习内容和要求、起止时间、

实习地点、实习方式、年级专业、指导小组、实习学生名单

等。实习计划一经批准，应严格执行，不得随意更改。特殊

情况需变动者，须经二级学院院长审批后，报医学部备案方

可实施。原则上专业实习时间每年 7 月初进行岗前培训，7

月中旬前完成入科。

第四条 毕业实习结束后，二级学院要认真及时做好毕

业实习总结工作并报医学部备案，医学部统一报学校教务

处。包括毕业实习大纲和计划的执行情况、质量分析、经验

体会、存在问题、解决措施、意见建议等，做好资料的归档

工作，包括实习大纲、毕业实习计划、毕业实习报告或实习

手册、毕业实习总结等相关资料，保存期至学生毕业后两年。

第五条 二级学院应及时给实习学生购买实习期间的保

险。


